
三．采购需求

采购单位：无锡市滨湖区华庄街道办事处
项目名称：华庄街道8条河道生态治理服务
本项目不得有负偏离，如有负偏离按无效标处理。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采购标项目概况：华庄街道8条河道生态治理服务包含姚车巷浜、朱巷浜、谢浦浜、高浪河、彭公桥河、沙泾港、朝东巷浜，郁花港(观山行筑段)，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服务期间应达到预期目标，预算135万元。

2、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姚车巷浜，水质目标确保达到四类水标准争取达到三类水标准（保四争三），预算36万元左右；朱巷浜、谢浦浜水质目标确保达到四类水标准争取达到三类水标准（保四争三），预算40万元左右；高浪河、彭公桥河、沙泾港水质净化设备维护，预计费用13万元左右；朝东巷浜，水质目标消除劣五类，预算13万元左右。郁花港（观山名筑段），水质目标消除劣五类，预算33万元左右。包含生态系统维护和水体景观维护，可能影响水体清洁和水体景观的必要水生植物的补充投放或种植、水质观察、水面飘浮物清洁、向甲方报告意外情况及提供处理建议。
维护工程内容：
1）生态系统维护：服务期内平均水质稳定在标准范围内，水下植物的维护、可能影响水体清洁的必要水生植物的补充投放或种植。
2）水质观察、向甲方报告意外情况及提供处理建议和措施。
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本项目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否。

1）根据省财政厅《关于做好政府采购支持企业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苏财购[2020]52号）的要求，对于非专门面向小微企业的项目，对小微企业报价给予 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参加投标的中小企业，应当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详见《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2）监狱和戒毒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评审价格扣除10%的政府采购优惠政策。参加报价的监狱和戒毒企业，应当按照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财库〔2014〕68号）的规定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复印件。
3）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评审价格扣除10%的政府采购优惠政策。参加报价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按照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同一投标供应商，上述三项价格扣除优惠不得重复享受。
5、所选用设备、材料属于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品目清单范围的，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名录的公告》（2019年第16号）中确认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名录》《参与实施政府采购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名录》）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落实政府优先采购政策。

6、本项目标的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根据《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三、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质量要求：满足采购人要求。
四、采购标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1）采购标的数量：
	一
	姚车巷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1
	菌剂101#（降解提升型）
	公斤
	500

	2
	净水剂103提升型（三类水型与101混合使用）
	公斤
	300

	3
	生物复合酶3#(三类水型与101混合使用）
	公斤
	400

	4
	嚗气设备维护
	项
	1

	5
	水生植物维护
	项
	1

	二
	朱巷浜、谢浦浜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1
	微生物系统（活性菌剂）
	公斤
	800

	2
	净水剂
	公斤
	600

	3
	净水复合酶
	公斤
	500

	4
	曝气设备维护
	台
	3

	5
	水草，维护及人工费用
	项
	1

	三
	高浪河、彭公河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1
	设备维护及人工船运输
	项
	1

	四
	朝东巷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1
	微生物系统（活性菌剂）
	公斤
	200

	2
	净水剂
	公斤
	300

	3
	设备维护及人工
	项
	1

	五
	沙泾港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1
	微生物系统（活性菌剂）
	公斤
	400

	2
	净水剂
	公斤
	350

	3
	设备维护及人工
	项
	1

	六
	郁花港

	1
	微生物系统（活性菌剂
	公斤
	600

	2
	净水剂
	公斤
	650

	3
	设备维护及人工
	项
	1


2）实施的地点：姚车巷浜、朱巷浜、谢浦浜、高浪河、彭公桥河、沙泾港、朝东巷浜，郁花港(观山行筑段)。
五、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服务标准：满足采购人要求。
2）养护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六、采购标的验收标准：

1）姚车巷浜、朱巷浜、谢浦浜水质目标确保达到四类水标准争取达到三类水标准（保四争三）；

2）高浪河、彭公桥河、沙泾港水质净化设备维护； 

3）朝东巷浜、郁花港（观山名筑段），水质目标消除劣五类；

七：付款方式及有关说明：

1、姚车巷浜、朱巷浜，谢浦浜付款：水质要求“保四争三”，合同签订后预付10%合同价款，养护期内年平均水质达到三类水标准，养护期满后一次性付清剩余合同价；养护期内年平均水质要求达到四类水标准，养护期满后扣除合同价的5%后付清剩余合同价；养护期内年平均水质要求达到五类水标准，养护期满后扣除合同价的20%后付清剩余合同价；养护期内年平均水质要求为劣五类或劣五类以下，款项不予支付。水质标准以市环保局检测为准。

2、朝东巷和郁花港付款：水质要求“消除劣五”，合同签订后预付10%合同价款，养护期内年平均水质达到五类水质以上（包括五类）标准，养护期满后一次性付清剩余合同价；养护期内年平均水质要求为劣五类或劣五类以下，款项不予支付。水质标准以区环保局检测为准。

3、高浪河、彭公桥河、沙泾港水质净化设备在合同签订后预付10%合同价款，养护达到甲方要求（全年运行不低于400小时运行时间，并定期保养维护）养护期满后一次性付清剩余合同价。

4、以上维护运行费用均包含电费。

5、除特殊情况，如汛期或污水管破裂导致大量污水入河等情况，有影像资料的，当月考核不计入考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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